
 
 

新竹縣中山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第柒項實施要點五(一)3之規定。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民中學與國民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則」。 

    三、新竹縣 106年度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計畫。 

貳、目的： 

    一、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相關方案，提升教學品質改善。 

    二、藉由公開授課落實專業對話，形塑同儕共學之教學文化。 

    三、深化教師專業內涵，鼓勵課堂研究，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參、實施對象： 

    一、本計畫應進行公開授課之人員(以下簡稱授課人員)： 

        1.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任用、聘任之現職國民中、小學校長、授課專任教師(含專任 

          輔導教師)及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 

        2.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聘期為 3 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 

          師。 

    二、下列人員有意願公開授課者，視同授課人員： 

        1.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兼任教師。 

        2.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聘期不足 3個月以上之代課、代理教師。 

肆、公開授課次數： 

        授課人員應在服務學校，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以開放校內外教師觀課(以下簡 

        稱觀課教師)為原則。 

伍、公開授課運作方式： 

    一、學校應鼓勵並協助教師成立校內、跨校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教師應參與教師社群並於 

        公開授課前，與社群同儕共同規劃公開授課事項；前開事項，得包括共同備課、接受 

        教學觀察及專業回饋。 

    二、公開授課得結合學校定期教學演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課程與教學創新、教育實驗 

        與計畫或校本課程(閱讀、杞林人文、科技、國際教育主題)等辦理之。 

    三、學校應每學期初進行公開授課調查(如附件一)，若公開課日期有調整，應於實施前一週 

        告知教學組；而每學期期末前會由教學組填寫該學期公開授課辦理場次統計表(如附件 

        二)存查。 

陸、公開授課實施方式： 

    一、公開授課時間，每次以一節為原則，並得視課程需要增加節數。 

    二、共同備課需有備課紀錄或影像紀錄，得於公開授課前，與各教學研究會、年級或年段 

        會議合併辦理；並得於專業學習社群辦理。  



 
 

    三、教學觀察時，授課人員提出教學活動設計(含教學簡案)，供觀課教師參考；學校得提 

        供觀課教師紀錄表件，以利專業回饋之進行。 

    四、觀課紀錄表，學校得參考「學習共同體」、「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方案」、「分組合作學習 

        」及「基地學校」等相關教育理念、計畫模式之觀察紀錄表件或其他格式。 

    五、專業回饋，得由授課人員及觀課教師於公開授課後，就該公開授課之學生課堂學習情形 

        及教學觀察結果進行研討，並完成議課紀錄表件。 

    六、校長公開授課對象得為學生、校內外教師或跨校校長社群。 

柒、公開授課計畫，經各教學研究會、年(段)或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後，由相關處室彙整核 

    定，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連同學期(年)公開授課行事曆(附件一)公告於 

    學校網頁設置「公開授課專區」進行公告。 

捌、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研習時數核發方式： 

    一、完成公開授課之授課人員，得檢具參與共同備課紀錄、教學活動設計、接受教學觀察 

        或專業回饋紀錄掃描檔及議課紀錄。 

    二、授課人員應於公開授課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並由學校行政依據相關人員實際參與情 

        形及其檢具之電子文件紀錄留存備查，核實核予研習時數 3小時，另會擇優給予獎狀 

        鼓勵。 

玖、本局於每年6月發函請各校填報該學年度公開授課辦理場次調查表(附件二)，未如期填報或實施 

    困難之學校，由督學予以輔導協助。  

拾、學校應定期(每學年至少1次)邀請家長參與教師公開授課或其他課程及教學相關活動，增進家長 

    關心教師教學、學校課程及教學實踐，建立親師生共學之學校文化。  

拾壹、本局或學校應提供公開授課相關之研習課程，協助校長和教師增能，以有效進行公開授課， 

      其辦理公開授課業務及各項相關研習所需之經費向中央申請補助或由本府相關預算支應。  

拾貳、獎勵辦法: 

      依「新竹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標準」及本縣教師進修培力地圖實施計畫第八點 

        第二款教師個人獎勵規範辦理。 

拾伍、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新竹縣 112 學年度 第一學期 中山國小公開授課行事曆 

 

場次 時間及節次 授課班級 授課教師 
(跨)領

域科目 
單元名稱 

1 9/26(二)第 6 節 六甲 林毓淳 英語 
第一單元 Where are you 

from? 

2 10 月 4 日第 3 節 三丙 朱薏婷 英語 Unit 2: How old are you? 

3 10/12(四)第 3 節 五丁 羅云岑 國語 第六課世足賽的贏家 

4 10/16(一)第三節 三乙 顏美芳 數學 第五單元角、正方形和長方形 

5 10/16(一)第 3 節 潛能乙班 鍾佳琳 數學 第五單元角、正方形與長方形 

6 11/8(三)第 3 節 六丁 朱烜標 數學 第六單扇形面積與周長 

7 11/16(四)第 3 節 
潛能甲班

四年級 
徐子雯 數學 第六單元整數四則計算 

8 12/20(三)第 3 節 一丁 劉燕齡 數學 第七單元認識形狀 

9 12/4(一)第 1 節 二丁 張素芬 數學 第九單元平面圖型 

10 12/5(二)第 2 節 二丙 廖春美 數學 第九單元平面圖型 

11 12/5(二)第 4 節 二乙 黃秀萍 數學 第九單元平面圖型 

12 12/5(二)第 5 節 二甲 沈明明 數學 第九單元平面圖型 

13 12/15(五)第二節 四甲 張依惠 國語 第四單元 海洋事件簿 

14 12/19(二)第 5 節 
二丙 劉美琪 生活 

第 5 單元開心玩色彩- 

       小小色彩師 

15 12/20(四)第 3 節 四丙 蔡哲穎 數學 第九課小數 

16 12/27(三)第 4 節 六丁 江品緣 體育 羽球(擊球教學) 

 

 

 

 

 

 

 

 

 

 



 
 

 

 

 

 

 

 

 

 

 

 

 

附件二  

新竹縣 112 學年度 中山國小 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辦理場次統計表 

 

項目 教師完成 

公開授課場次 

校長完成 

公開授課場次 

未進行公開授

課教師人數 

開放 

校內場次 

開放 

跨校場次 

開放 

家長場次 

 

總計 

 

 

      

 

備註：本局於每年 6月發函，請各校於每學年 7月填報該學年度公開授課辦理場次調查表，未如期填

報或實施困難之學校，由督學予以輔導協助。 


